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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农学院工程技术学院

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

为了公平公正、规范做好我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

工作，经研究讨论，我院制订如下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。

一、成立工程技术学院复试和录取领导小组

负责领导和组织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，包括复试办法制定

审议、工作人员业务培训、招生政策宣传、复试考核组织实施、

突发应急处置上报、招生信息公开等。

在我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展开复试工

作。强调复试导师和工作人员遴选、培训和管理，强化保密意

识、责任意识和政治意识。各学科专业按需设置考务管理组、

命题管理组、面试专家组、后勤保障组等，明确责任，分工配

合，落实复试组织管理。

二、复试资格与审核

根据国家复试基本要求、学校专项计划复试基本要求、分

专业招生计划、一志愿上线考生情况等，我院各专业确定分数

线、复试考生名单，报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并及

时公布复试名单告知考生。

一志愿考生与调剂考生分批复试。满足复试条件考生数大

于招生计划的专业，实行差额复试，复试比例不低于 120%。

复试阶段，我院将对考生资格严格审核。考生提交虚假材

料、不符合录取条件的，一经核实取消复试录取资格。考生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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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复试通知并同意复试后，按照要求在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规

范提交下述各项资格审查材料。

1.有效居民身份证

若身份证丢失，须提交临时身份证原件（有效期内）或公

安机关开具的户籍证明原件（贴有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、盖

骑缝章）。

2.准考证（如丢失可登录研招网重新下载）

3.学历学籍材料

（1）应届本科毕业生：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（中

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）

（2）往届考生：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，如学历校验未通过

或学历证书丢失，提交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中

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）或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

（3）在境外获得学历学位证书的考生：《国外学历学位认

证书》（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）

4.大学学习成绩单（加盖毕业学校教务处或人事档案管理部

门印章）

5.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计划考生：《入伍批准书》（在个

人档案中留存）、《退出现役证》（退役部队签发）

6.其他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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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》

（打印纸质版，手写签名）

（2）政审材料（我校网站研究生教育页面下载打印思想政

治考核表，由档案或工作所在单位的人事、政工部门填写并加

盖印章）

（3）外语水平证明、发表论文、专利、各项获奖证书等

三、复试工作安排

1、我院各学科（专业）成立复试小组

复试小组一般不少于 5 人，其中应有 1 位可以进行专业英

语测试的教师，按学校要求对考生进行复试，并给出成绩，确

定拟录取名单。面试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，在评分前可以

召开小组会议，研究对考生的考察评价意见。

2、复试形式及主要内容

（1）复试形式：我院本年度复试工作采用现场复试的方式

进行。

（2）复试内容：复试包括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、专业素

质能力测试、综合素质考核等环节，主要考察考生听、说、读

等英语能力、对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、科研探

索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，以及语言表达能力、思维的敏锐性和

逻辑性等综合素质，全程录音录像。

（3）同等学力加试：以同等学力报考参加复试的考生，在

复试中加试至少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。加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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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。我院加试方式为笔试方式进行。加试

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。加试每门 100分满分，单门得分小于 60

分，加试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

四、复试成绩计算

复试成绩组成如下，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成绩权重 20%、

专业素质能力测试成绩权重 40%、综合素质能力测试成绩 40%，

累计 100%。复试各环节打分及复试成绩，均为百分制，满分为

100分。

复试成绩（100%）=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成绩×20%+专业

素质能力测试成绩×40%+综合素质能力测试成绩×40%

复试满分为 100 分，复试不合格者（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），

不予录取。

五、总成绩折算办法

按照考生统一入学考试成绩占 60%、复试成绩占 40%的比例

评出考生综合分数：

总成绩=（初试成绩/5）×60%+复试成绩×40%，根据总成

绩从高到低原则依次择优录取。

六、复试档案

依照学校规定，全部复试录取考生，形成复试档案留存备

查。

七、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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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领导小组审核确定拟录取名单，

报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集中公示 10 个工作日，接

受社会监督。

八、投诉与申诉

我 院 投 诉 和 申 诉 电 话 ： 022-23781291 ， 邮 箱 ：

gcxyyjstj@126.com。

九、本办法未尽事宜，遵照学校本年度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

法执行。

天津农学院

工程技术学院学院

2023 年 3 月 26 日


